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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GB 17498 《固定式健身器材》分为下列九个部分： 

——第 1  部分：通用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力量型训练器材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 4  部分：力量型举重训练床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 5  部分：固定式健身车和上肢曲柄类健身器材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 6 部分：跑步机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 7 部分：划船器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 8  部分：踏步机、阶梯机和登山器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 9  部分：椭圆训练机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 10 部分：带有固定轮或无飞轮的健身车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部分为 GB 17498  的第 5 部分。 

本系列标准在其各部分的划分时，为了保持与原国际标准和欧洲标准的一致性，仍然将

第 2  部分和第 3  部分予以合并。 

本部分代替 GB 17498.5‐2008/ISO 20957‐5：2005，其主要变化如下： 

——术语和定义 3.1 取消了踏板（pedal）的描述，由原来的 3.1 增加到了 3.14； 

——图 1、2、3 图形及描述变化； 

——5.3 增加了 5.3.1、5.3.2、5.3.3 部份的要求； 

——5.4 增加了 5.4.2 部份的要求； 

——取消了原来 5.6 踏板的要求； 

——增加了 5.7 部份的要求； 

——综合列表了原 5.8、5.9、5.10 的附加要求； 

——增加了 5.9 部份的要求； 

——调整原来的 7 为 5.10，原来的 8 为 5.11； 

——取消了原 6.1.5 的试验方法； 

——增加了 6.3.1、6.3.2 的试验方法； 

——增加了 6.4.1、6.4.2、6.4.3 的试验方法； 

——增加了 6.6、6.9、6.10 的试验方法。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 20957‐5：2016《固定式训练器材第 5 部分： 

固定式健身车和上肢曲柄类健身器材‐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英文版）。 

为了方便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的编辑性修改： 

——为了与我国现有的健身器材标准保持一致，并根据该类产品在我国的习惯性产品名

称，适宜的修改了标准名称的“引导要素”及相应的术语名称，将直接翻译后的近义词“固定

式训练器材”（stationary training equipment)修改为“固定式健身器材”； 

——6.10 试验方法中的 5.9 应是印刷性错误，修改为 5.8； 

——删除了国际标准中的封面、版权保护公文（copyright protected document）、前言和

引言； 

——用“GB 17498 的本部分”或“本部分”代替了“ISO 20957 的本部分”。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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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健身器材 第5部分：固定式健身车和上肢曲柄类健身器

材 附加的特殊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部份规定了除 ISO 20957 ‐ 1 的通用安全要求外，专门针对固定式健身车和上肢曲柄

类健身器材的附加安全要求。 

本部份适用于 ISO 20957 ‐ 1 第 3 章中所定义的固定式健身器材中的固定式健身车和上

肢曲柄类健身器材（类型 5），类别为 S 类、H 类和 I 类，等级为 A 级、B 级和 C 级。 

用于完成附加训练的固定式健身车和上肢曲柄类健身器材上的任何附加装置均应附合 

ISO 20957 ‐ 1 的要求。 

本部份不适用于不能以合理制造方式保证安全的站姿滚筒类训练器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ISO 4210 ‐ 8:2014,自行车安全要求第 8 部分:踏板和传动系统的试验方法 

ISO 20957 ‐ 1 固定式健身器材‐第 1 部分:通用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EN 71 – 1 玩具安全‐第 1 部分:机械物理性能 

3. 术语和定义 
 

ISO 20957 ‐ 1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份。ISO 和 IEC 保持术语的标准化

数据库在以下地址可以查询到: 

IEC Electropedia: http://www.electropedia.org/ 

ISO 在线浏览平台：http://ww.iso.org/obp 
 

3.1 曲柄类健身器材 crank training equipment 

通过转动曲柄机构进行下肢运动或上肢运动，或者是上下肢同时运动的固定装置。 

3.2 自由飞轮 freewheel 

设计可以使惯性轮从一个方向脱离曲柄机构的旋转装置。 

3.3 座椅杆 seat pillar 

用于连接主架和座椅，可对座椅高度进行调节的部件。 

3.4 座椅管 seat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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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架上与座椅杆（3.3）配合的部件。 

3.5 把手杆 handlebar stem 

用于连接主架和把手，可对把手高度进行调节的部件。 

3.6 显示设备 display 

给使用者提供信息的装置。 

3.7 负载调节器 load adjustment 

供使用者调节阻力等级的装置。 

3.8 恒功率模式 constant power  mode 

允许使用者改变曲柄的不同转速，系统能自动调节器材不同的阻力等级，以实现维持预

先设定功率等级的程序。 

注： P 2 M   n60 

 
P -功率，单位瓦特 

M ‐曲柄扭矩，单位牛顿米 

n ‐曲柄转速，单位转每分钟 

 
3.9 可调扭矩 adjustable torque 

允许使用者维持一个预先设定的阻力等级的程序。 

注：功率只取决于每分钟踩踏的转速和选中的阻力档位(M =F∙L) 

 
M ‐曲柄扭矩，单位牛顿米 

F ‐施加的沿轴作用的力，单位牛顿 

L ‐曲柄臂的长度，单位米 

3.10 惯量因数 inertia factor 

动力传动系统里所有传动部件的惯性力矩总和，乘以适当的传动比的平方。

注：传动比是飞轮转速除以从曲柄轴开始的相关转轴的转速。 

 

3.11 保护罩 protective cover 

此外壳可防止使用者无意触及曲柄类健身器材(3.1)的危险部位。

注：危险部位包括可移动部件，传动系统，发热的表面等等。 

3.12 可调把手 adjustable handlebar 

能调节不同训练位置的把手。 

3.13 心率控制模式 heart rate control mode 

通过监测使用者的心跳，自动调整阻力，让使用者可以维持预设的心率水平进行运动的程

序。 

3.14 座椅系统 seat system 

由座椅，座椅靠背，调节和安装部件组成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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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 
 

分类应符合 ISO 20957‐1 的要求。 

注图 1 到图 3  仅仅作为举例和说明部件名称。 

 
 

关健部件: 
 

1 把手  13 脚套 

2 显示设备  14 曲柄 

3 把套  15 自由飞轮 

4 手握心率片  16 座椅管 

5 把手杆  17 座椅高度调节旋钮 

6 把手高度调节旋钮  18 座椅杆 

7 主架  19 座椅水平调节旋钮 

8 保护罩  20 座椅 

9 脚蹬绑带  21 负载调节器 

10 移动滚轮  22 把手调节旋钮 

11 脚蹬  23 心率胸带 

12 电源适配器  
图 1 –立式健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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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部件:   

 1 显示设备 9 脚蹬 

 2 座椅靠背 10 脚蹬绑带 

 3 座椅 11 前把手 

 4 座椅把手 12 手握心率片 

 5 座椅调节旋钮   

 6 主架   

 7 保护罩   

 8 曲柄   

 
 
 
 
 

 

图 2 –卧式健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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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部件:	

1 显示设备 9 主架 

2 曲柄 10 自由飞轮 

3 握把 11 保 护 罩  

4 座椅靠背 

5 座椅 

6 座椅高度调节旋钮 

7 座椅水平调节旋钮 

8 脚踏板 

 
图 3 –上肢曲柄类健身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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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要求 
 

5.1 通则 

曲柄类健身器材零部件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5.2 外部结构 

 

5.2.1  传动部件和旋转零件

试验手指不应被夹住。 

按照6.3.1节方法进行试验。 

此外，如果曲柄在旋转过程中有任何一点超出保护罩，则曲柄和保护罩之间的距离不

得小于10毫米。 

按照6.1.1节方法进行试验。 

传动部件，风扇，自由飞轮应进行防护，以确保试验时，试验手指不会被夹住或触碰

到表面不光滑的运动部件。 

按照6.3.2节方法进行试验。 

5.2.2 温升 

曲柄类健身器材可接触部件的温度不得高于65°C。

按照6.2节方法进行试验。 

5.3 固有载荷 
 

5.3.1 座椅杆和主架 

健身器材在承载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体重的2.5倍重量±5%或至少2500N（取大的 

）时不应发生破坏。在试验过程中健身器材不允许倾倒，夹紧的座椅杆不应向座椅管内滑移超

过5毫米。 

按照6.4.1节方法进行试验。 

5.3.2 把手和主架 

类别为H的健身器材，把手在承载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体重0.3倍重量±5%或至少 

(300±15)N（取大的）；类别为S和I的健身器材，把手在承载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体

重0.3倍重量或至少(450±15)N（取大的）。 

卧式健身器材，把手在垂直方向承载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体重2.5倍重量±5%或至少 

2500N（取大的）。 

试验后，曲柄类健身器材不得破坏，要求把手仍然具有制造商说明的功能要求。按

照6.4.2节方法进行试验。 

5.3.3 脚蹬和主架 

脚蹬应符合ISO 4210 - 8的要求。试验后，曲柄类健身器材不得损坏，要求脚蹬仍然

具有制造商说明的功能要求。 

按照6.4.3节方法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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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座椅杆-座椅 
 

5.4.1 插入深度 

座椅杆应该有永久的标记，标识出插入座椅管最小的插入深度，其数值至少为截面相 

关尺寸（例如圆管的直径或矩形管最长的对角线长度）的1.5倍。如果最小的插入深度在设

计时作了限位，可以不要该标记。 

按照6.1.1和6.1.2节方法进行试验。 

5.4.2 座椅调节 

除了HB和HC级别的器材，座椅高度调节系统应不采用工具实现调节。

按照6.1.4节方法进行试验。 

5.4.3 座椅倾斜 

座椅在承载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体重2/3倍重量后，座椅的倾斜偏离不得超过原始 

位置的2°。试验后，曲柄类健身器材不得损坏,要求座椅仍然具有制造商说明的功能要求。

按照6.5节方法进行试验。 

5.5 把手杆 

把手杆应可以调节，或具备多个抓握的位置。 

如果把手杆垂直高度可以调节,应该要有永久的标记，标识出插入把手杆座管的最小的 

插入深度，其数值至少为截面相关尺寸（例如圆管直径或矩形管最长的对角线长度）的1.5 

倍。如果最小的插入深度在设计时作了限位，可以不要该标记。 

按照6.1.1和6.1.2节方法进行试验。 

5.6 稳定性 

 

健身器材放置在斜度为 

按照6.7节方法进行试验。 

 

 

 
的斜坡上，曲柄类健身器材不得倾倒。 

5.7 卧式健身车、上肢曲柄类健身器材和综合曲柄类健身器材的附加要求 

5.7.1 综合曲柄类健身器材 

如果健身器材具备上下肢曲柄转动系统，在只使用一个曲柄转动时，应有一个装置来使

另一个曲柄脱离，以避免无意识的夹手和夹手指。 

按照6.1.4节方法进行试验。 

5.7.2 座椅系统 

座椅靠背应承受一个静态载荷， 

类别H级，承载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体重1倍±5%或至少1000N（取大的）； 

类别S级和I级，承载制造商规定的最大使用者体重1.5倍±5%或至少1500N（取大的）； 

试验后，座椅系统不能损坏，座椅系统仍然具有制造商说明的功能要求。 

按照6.6节方法进行试验。 

5.8 附加的等级要求 

对于非速度关联系统,	

	
	
等级 A、 B和 C应符合表格1中的对应要求； 

对于速度关联系统,，等级A、B和C应符合表格2中的对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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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 非速度关联系统的等级要求 

 

要求 A级 B级 C级 

自由飞轮 

试验按照6.1.4.	

是 是 是 

除非惯性因素 
<0.6kg·m2(见附录
A)	

功率显示 

试验按照6.1.2.	

 

功率应以瓦特显示 
功率不应以瓦特显示 

以重复性的阻力档位
来调节 

 
功率不应以瓦特
显示 

功率显示的精度 功率显示的精度应在±10
%的误差范围内，功率小

不适用 不适用 

试验按照6.11.	 于50瓦特的时候允许±5瓦
特.	

  

功率或阻力调节 

A级试验按照6.1.4 

B级试验按照6.12 

(60±	1)r/min转
速，每档不超过 
10瓦特 

可重复的阻力档位 

在调节过程中,回复到一
个既定阻力档位值，偏
差不允许超过±25%.	

要有一个可以改
变阻力的调节系
统 

惯量因数a 5kg·m2到16kg·m2 1.3kg·m2到16kg·m2 小于16kg·m2 

 
在转速(60±	1)r/min时，最大档位
的最小扭矩 

 
40Nm(下肢曲柄类健身器
材)	
(大约250瓦特)	

 
28 Nm(下肢曲柄类健
身器材)(大约175瓦特 
)	

 
没有要求 

试验按照6.1.4和6.8.	 20Nm(上肢曲柄类健身器
材)	

14Nm(上肢曲柄类健
身器材)(大约90瓦特)	

 

 (大约125瓦特)	   

a 供应商需要提供给试验机构足够的信息来确定惯量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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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续） 
 

要求 A级 B级 C级 

 
在转速(60±	1)r/min时，下 

 

8 Nm(下肢曲柄类健身器材
)(大约50瓦特)	

 
13Nm(下肢曲柄类健
身器材)(大约80瓦特)	

 
没有要求 

肢曲柄类健身器材最小档    

位的最大扭矩    

在转速(40 ±	1)r/min时，上

肢曲柄类健身器材最小档 

 
6 Nm(上肢曲柄类健身器
材)(大约25瓦特)	

9.5 Nm(上肢曲柄类健
身器材)(大约40瓦特)	

 

位的最大扭矩    

试验按照6.1.4和6.8    

恒功率模式 要求必须有恒功率模
式 

不要求恒功率模式 不允许有恒功率模
式 

试验按照6.9 恒功率模式应保证功率
维持在±10%的误差范围
内 

如果有恒功率模式，应
保证功率维持在±20%的
误差范围内 

 

心率控制模式（如果适
用） 

试验按照6.10.	

 

心率系统的功能需要在
显示设备上显示出来， 
例如用闪动的心图或其
他方式。 

 

心率系统的功能需要
在显示设备上显示出
来，例如用闪动的心图
或其他方式。 

 

心率系统的功能
需要在显示设备
上显示出来，例
如用闪动的心图
或其他方式。 

 
心率信号丢失后，器材要
求最多保持60秒同样的阻
力水平，然后持续降低，
直至达到最小阻力或重新
获得心率信号，阻力下降
速度应在50瓦特每分钟到
100瓦特每分钟之间。 

心率信号丢失后，器材
要求最多保持60秒同样
的阻力水平，然后持续
降低，直至达到最小阻
力或重新获得心率信号 
，阻力下降速度应在50 
瓦特每分钟到100瓦特
每分钟之间。 

 

a 供应商需要提供给试验机构足够的信息来确定惯量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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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速度关联系统的等级要求 
 

要求 A级 B级 C级 

 
自由飞轮 

 
如果上肢系统能够辅助停止设
备，则对双功能装置不作要
求。 

 
如果上肢系统能够辅助
停止设备，则对双功能
装置不作要求。 

 
如果上肢系统能够辅
助停止设备，则对双
功能装置不作要求。

惯性轮 是 是 是 

 功率必须以瓦特显示。   

 50瓦特以上精确±10 %.	   

功率显示  

如果阻力是由气泵之类的设
备产生，则装置要可以按海拔

功率不需要以瓦特显示 功率不需要以瓦特显

示 

 或大气压进行校正。   

传动惯性因数a 
在5kg·m2和16kg·m2.之间 在1.3kg·m2和16kg·m2 

之间.	 小于16kg·m2 

转速(90±1)r/min时
的最小扭矩 

试验按照6.1.4和6.8 

32Nm(下肢曲柄类健身器材)
(大约300瓦特)	

16Nm(上肢曲柄类健身器材)

(大约150瓦特)	

21Nm(下肢曲柄类健
身器材)	
(大约200瓦特)	

10.5Nm(上肢曲柄类
健身器材)	

没有要求 

  (大约100瓦特)	  

显示设备 
显示瓦特值和脚蹬转速r/min 显示脚蹬转速 

r/min 没有要求 

 下肢运动器材和综合运动器材 下肢运动器材和上下肢

综合运动器材在转速

(45±	1)r/min时功率不超

过80瓦特 

 
上肢运动器材和上下
肢独立分开的综合运
动器材在转速(45±	
1)r/min时功率不超过 
40瓦特 

 

 在转速(45±	1)r/min时功率不  

最小阻力档位时的最大功
率 

超过80瓦特  

 
上肢运动器材和上下肢独立分

 

 开的综合运动器材在转速(45± 没有要求 

 1)r/min时功率不超过40瓦特  

a 制造商应提供充分的关于惯性因数的资料给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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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速度关联系统的等级要求 
 

要求 A级 B级 C级 

 
自由飞轮 

 
如果上肢系统能够辅助停止设
备，则对双功能装置不作要
求。 

 
如果上肢系统能够辅助
停止设备，则对双功能
装置不作要求。 

 
如果上肢系统能够辅
助停止设备，则对双
功能装置不作要求。

惯性轮 是 是 是 

 功率必须以瓦特显示。   

 50瓦特以上精确±10 %.	   

功率显示  

如果阻力是由气泵之类的设
备产生，则装置要可以按海拔

功率不需要以瓦特显示 功率不需要以瓦特显

示 

 或大气压进行校正。   

传动惯性因数a 
在5kg·m2和16kg·m2.之间 在1.3kg·m2和16kg·m2 

之间.	 小于16kg·m2 

转速(90±1)r/min时
的最小扭矩 

试验按照6.1.4和6.8 

32Nm(下肢曲柄类健身器材)
(大约300瓦特)	

16Nm(上肢曲柄类健身器材)

(大约150瓦特)	

21Nm(下肢曲柄类健
身器材)	
(大约200瓦特)	

10.5Nm(上肢曲柄类
健身器材)	

没有要求 

  (大约100瓦特)	  

显示设备 
显示瓦特值和脚蹬转速r/min 显示脚蹬转速 

r/min 没有要求 

 下肢运动器材和综合运动器材 下肢运动器材和上下肢

综合运动器材在转速

(45±	1)r/min时功率不超

过80瓦特 

 
上肢运动器材和上下
肢独立分开的综合运
动器材在转速(45±	
1)r/min时功率不超过 
40瓦特 

 

 在转速(45±	1)r/min时功率不  

最小阻力档位时的最大功
率 

超过80瓦特  

 
上肢运动器材和上下肢独立分

 

 开的综合运动器材在转速(45± 没有要求 

 1)r/min时功率不超过40瓦特  

a 制造商应提供充分的关于惯性因数的资料给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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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耐久性 

试验后曲柄类健身器材仍然具有制造商所说明的功能要求。

按照6.13节方法进行试验。 

5.10 附加使用说明 

除了ISO 20957 –	1的要求外,制造商还需根据器材级别和以下几点信息提供安全使用健

身器材的说明书： 

a) 座椅和把手调节的说明 

b) 可调座椅和可调把手的最小插入深度的说明 

c) 训练阻力和功率的调节 

d) 正确使用姿势的附加信息 

e) 说明B级和C级的健身器材不适用于高精确度用途 

f) 制动系统的说明（速度关联还是非速度关联） 

5.11 附加警告 

对于类别B和C，器材上要有不适用于高精确度用途的警告标贴，“警告 ‐	该固定式健

身器材不适用于高精确度用途” 

对于类别S和I，器材如果有心率系统，要有以下警告标贴，“警告–心率监控系统可能

不精确，如你感到头晕，请立即停止运动。” 

心率警告标贴应当放置在控制台上的显眼位置，在心率系统启用时，警告应当显示在电

子表上。所有其他警告应当放置在健身器材上的显眼位置。 

 
6. 试验方法 

 

6.1 通则 
 

6.1.1 尺寸检查 

测量应采用适当的测量工具。 

6.1.2 目测检查 

目测检查应在合适的光线下进行。 

6.1.3 触觉检查 

触觉检查应在无穿戴手套的情况下完成。 

6.1.4 性能试验 

按照制造商的要求来试验器材性能。 

 
6.2 温升试验 

试验仪器:温度试验仪器需准确到±1°C.	

按转速(60±1)r/min启动器材，以(200±10)瓦特功率运动3个(20±1)分钟.每个20分钟休息 

(5 ±	1)分钟。 

在第三个20分钟结束后2分钟，测量外露的表面温度。

同时可参见 ISO 13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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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传动部件和旋转零件试验 
 

6.3.1 曲柄和保护罩试验手指检查 

按照ISO20957‐1要求中的试验指,以平行于转轴（误差范围±5°）的角度触及曲柄和保护

罩。试验指应放在最不利的位置，曲柄往2个方向都旋转满圈，确定试验指是否被夹住。如

果在此夹角下试验指会被推开则不认为是夹手危险。 

如果保护罩的尺寸小于曲柄旋转直径，那么按照6.1.1节方法在任意一点进行测量。 

6.3.2 其它运动部件试验手指检查 

类别H级，按照EN 71 –	1要求中的试验手指B，从各个侧面靠近所有运动部件。

类别S级和I级，按照ISO 20957‐1要求中的试验手指试验所有运动部件。 

确定试验手指是否被夹住，或者是否会接触到不光滑运动部件。 

 
6.4 固有载荷试验 

 

6.4.1 座椅杆和主架 

健身器材应自由放置在水平地面上，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中的说明，把座椅杆夹紧

到最不利的位置。 

标识出座椅杆相对于座椅管的相对位置。根据5.3.1节承载力要求，将力施加在座椅上

面积为(300±5)mm×(300±5)mm的板上3分钟，移除负载之后测量鞍管滑移程度。 

6.4.2 把手和主架 

将健身器材固定住，以防止其倾倒或滑动。

调节前把手至它们受力最不利的位置。 

对于可调节把手，如果是用螺钉来紧固夹紧的，在旋钮上加载扭矩： 

M=F ·r 

M ‐用来旋紧的扭矩，单位牛顿米 

F ‐(140 ±	7)N的力 

r ‐旋钮的半径，单位米 

所有其他的调节机构都应按照制造商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紧固。 

对于可调把手和固定把手，加载时都使用(80±5)毫米宽的环带或者套管，在把手的左

边或右边，以能达到对夹具或固定点产生最大扭矩的方向，按照5.3.2节要求的试验载荷进

行负载(3 ±	1)分钟。 

对于座椅把手，同时在两个扶手上使用(80±5)毫米宽的环带或者套管，按照5.3.2节要

求的50%试验载荷施力，给予向下的重力载荷，进行负载(3 ±	1)分钟。 

6.4.3 脚蹬和主架 

对完整安装了脚蹬和曲柄的健身器材，根据ISO4210‐8:2014标准中的4.1和4.6.3节要求来

完成试验。 

 

6.5 座椅倾斜试验 

将鞍座水平安装在鞍管上，鞍管安装在鞍管座管上。 

按照5.4.3节要求，先在距座椅前端(25±5)mm，然后在距座椅后端(25±5)mm的地方施

加一个垂直荷载，作用在面积为100mm2的受力点上。 

通过这种方式调整试验设备，使得座椅夹钳上承受最大扭矩。

试验持续时间为(5 ±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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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座椅靠背试验 

固定健身器材，防止器材倾斜和/或滑动。 

把(300±	5)毫米×(300 ±5)毫米的板放置于距离（l）座椅表面上方(500 ±	25)毫米处或靠 

背上端的下方50毫米处，按照5.7.2要求中的试验载荷，水平加载在试验板上3分钟。(见图 

4)	
	
	
	

重点： 

1  板，(300 ± 5)毫米 × (300 ± 5) 毫米 

2 靠背 

3 座椅 

l 加载高度 

a 水平载荷 

图 4 –座椅靠背试验 
 

 

6.7  稳定性试验 

器材的稳定性按ISO20957‐1要求来进行，试验时器材曲 柄 

 

转速(60 ±	6)	r/min运行 1 分 

钟。 
 

6.8 试验设备描述 

所测功率大于等于100瓦特，试验设备的最大误差不应超过2%或所测功率小于100瓦特， 

误差不超过2瓦特。 

试验设备旋转频率的最大误差不能超过0.5r/min。

功率是通过驱动曲柄轴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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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1 扭矩传感器 

2 速度传感器 

3 马达 

 

 

 

 
图5 —	

	
	
	
	
	
	

功率，速度，扭矩试验示意图 
 

6.9 恒功率模式试验 

使用图5所示试验设备，设定健身器材功率为(100±5)瓦特恒功率模式，转速为(50±1)r/min， 

读取试验设备上的功率P1，并设此时的时间点（t）为0。在时间点ｔ＝0后最多５秒内提升转速为 

(90 ±1)r/min，并在t=0后15秒时再次读取试验设备上的功率P2，功率P2应符合： 

a) 对于A级器材，功率P2应该在P1的±10%范围内； 

b) 对于B级器材，功率P2应该在P1的±20%范围内。 

然后把转速降到(70±1)	/min，按照上述流程再次读取试验设备上的功率P3。（P3的精确

度也要符合上述的公差范围） 

在功率等级为(50 ±	2.5)瓦特和(150 ±	7.5)瓦特重复以上试验。 
 

6.10 心率控制模式试验 

设定健身器材为心率控制模式，功率等级(150±25)瓦特或同等速度。用一个心跳模拟器

或人来激活该控制模式。用图5所示的试验设备转动健身器材。切断信号并检查功率下降是否

按照5.8中的要求进行。如果器材具备不同的心率控制系统，则每个心率控制系统都需要试验。 
 

6.11 A级功率精确度试验 
 

6.11.1 通则 

功率能直接用6.8所述中的试验设备从曲柄轴测量出来。 

6.11.2 速度关联曲柄类健身器材

执行以下试验： 

a) 转速(70 ±	1)r/min踩踏健身器材1小时。 

b) 冷却健身器材至室温。 

c) 转速(40 ±1)r/min踩踏健身器材。 

d) 对比试验设备显示的功率和健身器材本身显示设备读出的功率。 

e) 踩踏器材15分钟。15分钟之后，在不停止运动的情况下，再次测量并对比试验设备

显示的功率和健身器材本身显示设备读出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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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冷却健身器材至室温。 

按下列数值重复上述试验步骤c)至f)	

‐  转速(50± 1)r/min 

‐  转速(60± 1)r/min 

‐  转速(70± 1)r/min 

‐  在转速 40r/min 到 70r/min 之间, 选一个未试验过的数值。 

6.11.3 非速度关联曲柄类健身器材 

6.11.3.1 固定式健身车

执行以下试验: 

a) 转速(60±1)r/min，器材最大阻力踩踏健身器材1小时。 

b) 冷却健身器材至室温。 

c) 转速(40 ±1)r/min下调整器材阻力至(25 ±	2.5)瓦特。 

d) 对比试验设备显示的功率和健身器材本身显示设备读出的功率。 

e) 踩踏器材15分钟。15分钟之后，在不停止运动的情况下，再次测量并对比试验设备

显示的功率和健身器材本身显示设备读出的功率。 

f) 冷却健身器材至定温。 

然后按下列数值重复上述试验步骤c)至f)： 

‐  功率: (50± 2.5)瓦特, 速度: (50 ±1)r/min 

‐  功率: (100± 5)瓦特, 速度: (50 ±1)r/min 

‐  功率: (150± 7.5)瓦特, 速度: (60 ±1)r/min 

‐  功率: (200±10)瓦特, 速度: (60 ±1)r/min 

‐  在功率为 25 瓦特到 200 瓦特之间并且速度为 40r/min 到 80r/min 之间, 选一个未试

验过的数值. 

 

6.11.3.2 上肢曲柄类健身器材

执行以下试验: 

a) 转速(60±1)r/min，器材最大阻力踩踏健身器材1小时。 

b) 冷却健身器材至室温。 

c) 在转速(40 ±1)r/min下调整器材阻力至(25 ±	2.5)瓦特。 

d) 对比试验设备显示的功率和健身器材本身显示设备读出的功率。 

e) 踩踏器材15分钟。15分钟之后，在不停止运动的情况下，再次测量并对比试验设备

显示的功率和健身器材本身显示设备读出的功率。 

f) 冷却健身器材至定温。 

然后按下列数值重复上述试验步骤c)至f)： 

‐  功率: (50± 2.5)瓦特, 速度: (50 ±1)r/min 

‐  功率: (75± 5)瓦特, 速度: (60 ±1)r/min 

‐  功率: (100± 7.5)瓦特, 速度: (70 ±1)r/min 

‐  在功率为 25 瓦特到 100 瓦特之间并且速度为 40r/min 到 70r/min 之间, 选一个未试

验过的数值. 

6.12 B级功率重复性试验 

使用图5所示试验设备来测量设定的速度和扭矩或者速度和功率。 

执行以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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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功率为(100±5)瓦特，转速为(60±1)r/min运行健身器材1小时。冷却健身器材至室温。 

b) 调整健身器材上的阻力调节系统，使转速为(60±1)r/min时功率接近70瓦特。 

c) 在30秒内测量功率。 

d) 调整健身器材上的负载调节器，使转速(70±1)r/min时功率接近200瓦特。 

e) 运行健身器材至少15分钟。 

f) 返回到b)步骤的试验。 

g) 在30秒内再次测量功率。 

对比步骤c)和步骤g)的测量结果，步骤g)的结果偏差应不超过步骤c)结果的±20%范围。 

6.13 耐久试验 
 

6.13.1 非速度关联曲柄类健身器材 

对健身器材进行间歇试验 (10分钟运行，5分钟冷却)， 

转速(60 ±1)r/min，功率要大于等于最大功率的80%，试验时间2小时以上。

试验后，检查健身器材各功能是否正常运行。 

6.13.2 速度关联曲柄类健身器材 

对健身器材进行间歇试验 (10分钟运行，5分钟冷却)， 

转速(100 ±1)r/min，试验时间2小时以上。 

试验后，检查健身器材各功能是否正常运行。 
 

7.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的信息应至少包括根据ISO 20957‐1和本部份的相关引用文件，例如ISO 

20957‐5和ISO 20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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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确定转动惯量 J 的示例 (将驱动轴看作一个系统). 
 
 

 

 

图 A.1 –原理图 

 

Epot   Ekin  Erot ...................................................................................................... (A.1) 

 
m g s 1  mv2+ 1  Jw ........................................................................................................... (A.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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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

 t 

 

从公式(A.2): 
J=(m×g×△S- 1 mv2)× 2 ……………………………………………………… 

2 w 2
 

(A.3) 

 

w= �(A.4) 

 
V=b×t（b＜g) 

 

△S= 1  b×△t2 .......................................................................................................... 
(A.5) 

 
b= 2  s 

……………………………………………………………………… 

t (A.6) 

 

代入公式(A.5)： 

 

b= 2   s ....................................................................................................... 
(A.7)

 

将（A.4）、（A.7）式代入（A.3）式，得： 

 
J=m×r2［ g   t 2 

-1］…………………………………………………… 

2   s 
(A.8) 

 
 

式中： 

m —所测重物的质量， kg； 

r —半径， m； 

t—时间， s； 

△s—所测重物的行程， m； 

g—重力加速度， m/s2； 

ν—速度， m/s； 

J —转动惯量， kg.m2。 

当 m/g/r/△s 为如下数值时，试验数值为表 A.1： 

m=11kg 

g=9.81m/s2 
 

r= 0.075    m 
2 

 

△S =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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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t（s）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J(kg.m2） 0.13628 0.3259 0.59 0.93295 1.35 1.8434 2.4125 3.057 3.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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